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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性病防治管理条例

（1992 年 11 月 7 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1月14日吉林

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《吉

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吉林省性病防

治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修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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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预防和控制性病的发生、传播和蔓延，保障人体

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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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性病包括：

（一）艾滋病、淋病、梅毒；

（二）软下疳、性病性淋巴肉芽肿、非淋菌性尿道炎、尖锐

湿疣、生殖器疱疹；

（三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管理的其它性病。

第三条 性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，防治结合、综合治理的方

针。

第四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

例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性病防治工作的领导，制定

性病防治规划，提供必要条件，并组织实施。

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性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卫

生防疫机构（含性病防治机构，下同）及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按

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性病防治工作。

卫生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民政、计划生育、财政、商业、工

商、旅游、文化、教育、外事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部门要各

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做好性病防治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预防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，进行性病危害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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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，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。

第七条 婚前检查、产前检查、献血员筛选、就业前体检及

特定行业人员健康体检，应把性病列为检查内容。检查、检验项

目由市（地、州）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。

第八条 有关单位要加强旅店业、浴室、游泳池（馆）及公

共娱乐等行业和场所的性病预防和治安管理。

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卖淫、嫖娼活动。

第九条 对性病患者（含病原携带者，下同），禁止从事易

使性病传播的工作，禁止进入公共浴室和游泳池（馆）沐浴和游

泳。

第十条 民政部门对男女一方患有性病未经治愈的，不予办

理结婚登记。

第十一条 艾滋病、梅毒患者及血清阳性者禁止献血。

患艾滋病、梅毒的孕妇应中止妊娠。

第十二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，要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

定，对特定人群进行相应的性病预防性体检和监测。

第十三条 入境人员要按国家规定出示艾滋病检疫证明，不

能出示艾滋病检疫证明者，须到指定的性病防治机构接受艾滋病

感染情况检查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各类医疗、预防、卫生保健机构及医务工作

者，在工作中应严格执行消毒技术规范，防止性病医源性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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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疫情报告

第十五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本条例第二条第（一）项性

病患者及疑似病人时，按下列时限报告：

（一）艾滋病，城镇于六小时内、农村于十二小时内以最快

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，同时报出传染病报告

卡。

（二）淋病、梅毒，城镇于十二小时内、农村于二十四小时

内向所在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报告卡。

第十六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本条例第二条第（二）项性

病患者时，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出性病报

告卡。

第十七条 发现重大性病疫情时，责任疫情报告人应以最快

的方式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；接到报告的卫生防疫机构，

应立即派人员进行现场调查，采取防制措施，同时报告上级业务

部门和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。

第十八条 卫生防疫机构对性病疫情实行月、年报制度。省

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外公布全省性病疫情。

第四章 控制与治疗

第十九条 从事性病诊治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具有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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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诊断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，经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，方

可开展性病防治业务。

性病防治人员应正确对待性病患者，规范诊治，为患者保守

秘密。

第二十条 性病患者或疑似性病患者，应及时到性病防治机

构进行诊断和治疗。

第二十一条 特定行业的性病患者应离岗治疗。艾滋病患者

应在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场所隔离治疗。

第二十二条 公安、司法行政、民政部门要会同卫生部门对

拘留、羁押、收容的卖淫、嫖娼人员和吸毒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

查和治疗。

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（地、州）以上卫生行

政部门批准，禁止向社会宣传、张贴诊治性病的广告；禁止生产、

经营、使用非标准的性病诊治试剂和药品。

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

第二十四条 对在性病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

个人，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以上卫

生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一百元至三千

元的罚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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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境人员不能出示艾滋病检疫证明，又拒绝接受检查

的；

（二）卖淫、嫖娼和吸毒人员拒绝接受性病检查和治疗的；

（三）艾滋病患者拒绝隔离治疗的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以上卫

生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对责任人处以五十

元至一千元的罚款，对责任单位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：

（一）特定人群拒绝接受性病预防性体检的；

（二）性病患者及允许性病患者从事易使性病扩散工作或进

入禁入场所活动的；

（三）不按规定报告性病疫情的；

（四）接到重大疫情报告，不及时采取措施的；

（五）造成性病医源性传播的。

第二十七条 凡未经批准开展性病诊治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

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，责令其改正，并处以一千元至

三千元的罚款。

第二十八条 擅自宣传张贴诊治性病广告的，由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依照《广告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凡生产、经营、使用非标准性病诊治试剂和药品的，由卫生

行政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罚。

第二十九条 凡拒绝、阻碍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

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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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

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可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

请复议，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

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做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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